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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夕昌藏族与科哇撒拉族的交往与互惠1 
 

旦正才旦2 

 

摘要：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境中自有其特定的形态

及特征。其中，西北地区的族际交往特征更是其重要的体现之一。本文选取青海循化地区白庄镇

夕昌藏族与科哇撒拉族社区的关系与交往的案例，运用“族际利益共同体”的概念概括了夕昌藏

族与科哇撒拉族之间形成的以公有财产利益为基线的“跨社区、跨族群、跨宗教”的特殊密切交

往，并对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其运行的机制和族际交往生态和文化、以及新世纪以来

的交往变迁进行阐述和分析。 

关键词：族际交往；夕昌藏族；科哇撒拉族；社区；利益共同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在民族的整体空间区域分布结构中含有杂居的特征，因此在全

国性的多民族社会内部还形成了许多独具一格的“地区性多民族社会”，这些“地区性多民族社

会”族际交往状况及演变，既与该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等密切相关，也受全国性的制

度环境及其变迁的影响（旦正才旦，2015：1）。我国甘青地区是典型的“地区性多民族社会”，

各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呈现形式复杂多样的特征，而且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社会结构的调

整，族际交往模式会出现调整和新的变化（高永久，2002）。我们将视阈缩小至青海循撒拉族自

治县，这个地区是一个更小的“地区性多民族社会”，撒拉、藏、汉、回等四个世居民族的交往

历史非常久远，族际关系作为地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族生产生活的发展、社会活动

的拓展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循化族际关系中，藏族与撒拉族的交往更为特殊，相对而言，

学界也对此给予了较大的关注。既有对二者交往历史的研究（马伟，1996；马明忠，2010；马成

俊，2012；尕藏扎西、昂毛吉，2013），也有对其现状及变迁的关注（马建福，2007；旦正才旦，

2015），同时也涉及微观村落的族际交往研究等（陶睿、马建福，2006；金丽楠，2012）等。 

循化地区藏族与撒拉族的关系，主要以“经济交往”为基线，通过经济这一纽带不断推进互

相交往的深度和密度。而作为本研究考察对象的今白庄镇夕昌藏族与科哇撒拉族的族际交往，不

仅基于经济联系的纽带，更是在另一个特殊的因素——共享草场资源的联结下，具有了非常寻常

的跨社区、跨族群、跨宗教的“团结性”，也即是形成了本研究重要概念——“族际利益共同体”

所呈现的特殊交往模式。那么，这一“族际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渊源和运行逻辑是什么？共

同体内族际交往的文化和机制是如何显现的？在新的社会情景中，这种 5 特殊的交往是否发生了

变化？本文围绕这些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理顺族际互惠共同体的演变逻辑，通过本研究，我们

可以为我国族际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有机团结的、内容丰富的、颇具地方性特征的族际交往鲜活案

例，同时亦可获得多族群（微型社区范围的）何以实现有机团结的本土经验启示。 

 

一、族际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渊源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白庄镇位于县府所在地往东 20 千米处，全镇人口有 20919 人，撒拉族人

口占 89%。夕昌和科哇属于白庄镇管辖范围，今“夕昌”有 4 个行政村（麻日村、牙日村、格达

村、吾科村），全系藏族村落，总人口 1426 人，地处“夕昌沟”上游高海拔区；而“科哇”（共

                                                        
1 本文修订稿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103-113 页。 
2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浙江大学 2018 年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族群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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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意义上的）由 7 个行政村组成（上、下科哇村、苏乎沙村、江布日村、条井村、朱格村、米

牙亥村），都为撒拉村，总人口为 6221 人（循化县统计局，2010：37），所有村均位于“夕昌沟”

下游的低海拔区，两个社区之间相隔 1-2 公里之远，居住格局上的地理边界非常清晰。但是，由

于夕昌沟沟域狭小，外围的高山成为天然的屏障，而且只有夕昌和科哇这两个社区坐落在此狭小

的沟域，于是就形成了一定的“封闭性”居住环境，这从地理位置层面为二者的交往创造了有利

的条件。 

早在清龚景瀚的《循化志》中记载：“撒喇各工，番回各半，惟夕厂全系番庄。因冒为生番，

另编名目，取悦上宪，而实为撒拉旧属”（龚景瀚，1981：157）1可知，当时的“夕昌”（夕厂）

像今天一样全系藏族村庄并受撒拉旧土司的管辖。又如：“白庄在元、明朝时由撒拉土司管辖，

清时张尕、崖曼、夕昌工地，由撒拉族下四工土千户管理。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设第二区，

署驻张尕村，辖张尕、崖曼、夕昌等 6 乡。1949 年 10 月，建政时属二区河关乡。1955 年 8 月，

改称白庄区。后撤并分合更名多次，1984 年 6 月，改社为乡。”（《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概况》编

写组，2009：45-46）2007 年，设立白庄镇。由以上文献记载和历史文本可知，在几乎所有历史

时期（从元明清至今），“夕昌”（或夕厂）游离于循化藏区的行政单元，且同“科哇”（属崖曼工）

一起归属撒拉地区的行政管辖范围。历史长河中的这种同归统一行政单位，为二者的交往创造了

体制上的空间。 

从历史记忆看，夕昌与科哇的族际交往或社区交往的渊源需要从清代开始说起，“清光绪年

间，撒拉族地区反清斗争连绵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一些社会渣滓趁机聚啸为匪，东掠西抢。有

一年，曾有几百土匪从拉卜楞一带向循化白庄方向袭来，撒拉庄子遂派人堵截；土匪们大为恼火，

扬言要烧掉撒拉人的科哇清真寺以作报复。在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夕昌地区的藏族立即派几

百名藏族群众前来协助保护清真寺，土匪闻风方不敢冒然行事，半途而返，科哇清真寺连同科哇

群众才幸避一场浩劫。民国十七年，马仲英武装反对国民军，败北后逃到循化等地，扬言要烧掉

夕昌藏族嘛喇寺院。正在危急时刻，科哇撒拉群众派了上百名壮丁前去援助，匪徒闻知有几百名

撒拉人前来护卫，也就退回去了。夕昌寺院也免了一场战火”（马伟，1996：58，转引自循化县

文化馆编《撒拉族民间故事》第 2 辑）。这一说法不仅存在于撒拉民间（包括科哇），而且流传于

夕昌和其他藏区的民间，代表性的口述有： 

a.  据说，在以前发生了一次大冲突，当时有人企图焚烧科哇清真寺时，夕昌藏人去下

面帮助科哇保护了清真寺，后来也有土匪准备烧毁夕昌寺时，在科哇撒拉人的帮助下，夕昌

寺免了一场灾难。反正有这么一个传说，应该是很早的事情。（第 5 号受访者，83 岁，农民） 

b. 自古以来，夕昌和科哇非常地团结，我不知这个紧密的团结产生的根子是什么，反

正当时撒拉八工企图袭击夕昌的时候（有人说企图袭击的起因是，有人传言夕昌正在建立一

座降服异教徒的佛教寺庙），在科哇的极力协助下免得了这场灾难。另外，有一次，拉卜楞

的藏人试图砸科哇清真寺时，因为夕昌藏人的保卫，其阴谋没能得逞。就这样，两者的关系

特别好。（第 6 号受访者，63 岁，农民） 

c. 当时土匪打击企图不让夕昌藏人建寺庙，然后在科哇乃曼老人们的保护协助之下才

修建了我们的寺庙，从科哇来帮助藏民的八个回回在械斗种被土匪杀了，此后二者的关系就

更加紧密了。另外，刚建科哇清真寺时，另外一拨土匪试图去捣乱，不让他们建，在夕昌藏

                                                        
1 这里的“工”是传统撒拉地区地方行政建置，“‘工’相当于‘乡’的行政区划，每工之下领属若干村庄。工

和村，是居住的自然单位，也是封建社会时期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芈一之，20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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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老人们的帮助下终于避免了那场灾难。（第 7 号受访者，67 岁，农民） 

对于老人们提出的历史细节问题，我们很难考证。无论如何，通过两个族群民众中广泛存在

的历史记忆，我们可以确定，夕昌藏人和科哇撒拉人之间在早期历史中存在过互相协助、保护对

方宗教寺庙的事实。这种跨族群、跨社区、跨宗教群体的“非对象化”帮助及关怀是今天的人们

难以理解的，可谓传统草根社会在族际互动、宗教互动中成就出来的一项杰作。 

另一个历史原因促进了科哇撒拉人和夕昌藏人之间族际互惠共同体的形成。夕昌和科哇之间

基于草场资源的跨社区、跨族群、跨宗教互惠共同体之真正形成，与周边藏族牧区岗察藏人的一

场草场纠纷相联系，这一事件在二者交往历史中具有转折性意义，并对以后的甚至到今天的社区

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受访者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口述史： 

a. 听说，在古代我们跟科哇撒拉人没有什么关系，从科哇往上来的话，路边有两座嘛呢

石堆。这两座嘛呢石堆往上的土地跟科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后来夕昌和岗察之间发生了草

场纠纷，藏族之间的草场纠纷比较频繁！……在紧急的情况下不能不与（邻居）撒拉人搞好

关系，从此我们和科哇的土地（草场）使用权就统一了。（第 2 号受访者，84 岁，夕昌藏族，

农民） 

b. 我们跟科哇共同使用一个草场，共喝同一条河里的水。讲起这方面的历史，听说，

在以前的以前，由于草场纠纷，岗察和夕昌之间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我们夕昌的上游有

个地方叫“俄给高”，另一个地方叫“扎噶三”，从“俄给高”到“扎噶三”的地域范围，是

跟科哇无任何牵涉的，而从此以上的所有土地就是二者共用的。为何二者共用这块土地呢？

就是因为跟科哇进行合作有可能获得些帮助，于是土地（草场）使用权给了科哇。……前些

年我们村有一位老人——他曾亲自参加过我们跟岗察的交战，由此说来，两者的（草场）统

一到现在应该没过太长的时间。总之，夕昌和科哇虽民族不同，但彼此非常团结的原因，来

自于统一使用草场和水源。（第 6 号受访者，63 岁，夕昌藏族，农民） 

c. 当时科哇和夕昌的老人们在一起以你们的《十二般若波罗弥多经》和我们的《古兰

三十经》作为保证，互相结成盟友，宣称“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夕昌和科哇的关系）！我

往往强调“夕昌科哇必须保持一致”。在青海省，有很多藏族、回族、撒拉族，但肯定没有

一个像夕昌和科哇一样团结的。（第 10 号受访者，69 岁，科哇撒拉老干部） 

d. 在古时候，夕昌和岗察之间发生了纠纷，夕昌死了 5 个人，于是夕昌与科哇结为联

盟，共同反攻岗察。科哇人进来后，他们人口众多，我们势力大增。这种情况下，岗察撤回

了主力军队，夕昌和科哇的人认为岗察人已经逃远，在他们回来的路上，藏在丛林中的牧民

们突然出现并打死了 13 人，所以岗察和夕昌、科哇之间有 18 人的血债。正因为如此，从此

以后，夕昌和科哇就共用同一块地，共喝同一条河的水了。这个历史事件应该发生在 1947、

1948 年左右，因为这场事件的调节是在 1948 年道帏格西喜饶嘉措在“谷仓”（夕昌的地方）

进行的，开启双方的和解，划定双方草场的边界，双方都在那里建了石堆，一个地方建起了

两座石堆，被称为“完斯道本”（和解石堆）。去年，夕昌的一个老人跟我讲，夕昌和科哇，

共用同一块草场，共公喝同一条水，虽不是同父的儿子，但是同牛的皮子，只是不同族而

已……总之，他们两者的共命运、共甘苦是从那时结成的。……因此，当时科哇的代表跟大

家讲，上级一定要重视这场纠纷（夕昌科哇与道帏某村的土地纠纷）的妥善处理，否则他们

将要回他们的老家——撒马尔罕（第 15 号受访者，78 岁，道帏藏族，退休干部）。 

e. 跟夕昌科哇发生了冲突，首先与夕昌发生一点纠纷后，“科哇”也加进这场冲突，就

是因为争草场的原因。（第 14 号受访者，66 岁，岗察藏族，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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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夕昌、科哇的老年人，还是周边的道帏、岗察等地的老年人，他们对这次历史事件记

忆犹新，而且有些线索直接与他们的亲身经历相近（如第 6 号受访者知道本村有一位老人亲自参

加草场纠纷；第 15 号受访者知道草场纠纷于 1948 年由道帏格西喜饶嘉措调节等），还有他们已

经给出了相对比较具体的冲突时间和过程、结果等。概而言之，夕昌、科哇与岗察之间的草场纠

纷发生于民国时期，夕昌藏族最初与岗察发生草场纠纷后，人员伤亡严重，身处弱势。为了扭转

其不利地位、保护草场资源，不能不与周边社区合作来应对岗察的冲击。在此情形下，基于“社

区战略”的需要，夕昌藏族选择了科哇的撒拉族，主要的考量应当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与科

哇撒拉人合作有可能争取到省政府的支持；其次，科哇人口多，人多势众，有利于增强夕昌的势

力；另一个因素同样可能重要，即社区已有的互为协助的交往历史积淀和基础。于是，双方通过

地方社会特有的方式进行了合作，形成族际联盟。然而，在与岗察的交战中，夕昌、科哇一方死

伤严重，夕昌藏族原有的草场被划为二者公有（指第 6 号受访者所说的从扎噶三以上的低于范

围）。至此，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就在夕昌藏族和科哇撒拉族的社区关系和交往中产生：二者的关

系从原来的相对隔离变成更加的紧密，二者的利益从原来的相对分化变成更加的聚合，二者的社

区感情由于有共同的痛楚历史记忆而更加深化。正如 15 号受访者所说，基于共享资源的“共命

运、共甘苦”互惠共同体，也即民间所称的“同父的儿子，同牛的皮子”的夕昌-科哇联盟关系

正式形成。 

 

二、互惠共同体的维持及运行机制 

 

夕昌藏族与科哇撒拉族之间形成的特殊族际互惠共同体，是以在外部环境的利益冲突中不断

强化内部联结，不断培养和实践共同体意识，以及参与共有生产方式等形式维持并运行的。 

（一）“同父的儿子，同牛的皮子” 

藏语谚语是“同父的儿子，同牛的皮子”。这一谚语至今仍流传在夕昌、科哇的民间，主要

用来比喻夕昌藏族与科哇撒拉之间的密切关系，几乎每一个受访者（不分族群差别。部分年龄差

别）首先都会讲这一句深具地方文化特征的谚语。如此看来，其内涵不仅仅在语义层面，而且与

一种更为深远的社会历史、关系结构联结在一起。当我们把这一用来形容族际关系程度的谚语与

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社区记忆相结合时，能够更加理解其真正的含义所在。 

    “为了证明一个族群的存在，使用一些文化符号与价值观的特点，就足以在一个族群与其他

族群之间划出一条社会边界，并在自己和他人眼中体现出彼此的不同之处”（Roosen,1989:12）。

夕昌和科哇在社区范围内，不断借与共同历史记忆密切勾连的“象征性符号”——“同父的儿子，

同牛的皮子”话语，来强调“我们是一个”，或者试图消解互相之间基于族群本身的社会边界，

证明互相之间的族际意义上的“共同性”，以此来保障公共资源和互惠共同体的顺利维持和运行。

并且，作为一种带有宣传功能的话语，在夕昌-科哇与社区之外的群体或组织进行互动（通常以

冲突为形式）时，其所含的意义不断被强调和再现。“同父的儿子，同牛的皮子”成为一种族际

互动的象征性符号，在夕昌-科哇的几代人之间延续和复制，通过这样的延续和复制，传递互惠

共同体意识和观念。这对族际合作与社区团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区活动展开是非常有利的，亦

可以看成是族际互惠共同体维持和运行的“软性建设”之一部分。 

（二）资源竞争中的外部对抗势力 

在对外部环境的冲击如何对夕昌-科哇“族际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及之后的其族际交往、社

区交往影响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对其外部势力环境的格局加以刻画。夕昌-科哇社区与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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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区接壤，从现有行政区划看，既有属本县行政范围的，也有属其他行政范围的。更重要的

便是，从这些地区的农牧业分布与草场资源来看，夕昌-科哇牧场的东南临甘肃夏河县甘加牧业

乡；西南接黄南同仁县瓜什则牧业乡；西向本县唯一牧业乡岗察；同时与本县的文都、道帏藏族

乡相邻（如图 1 所示）。前三个地方均是纯牧业地区，形成连片的区域环绕着夕昌-科哇的牧场，

而且其草场资源相对有限（相比于夕昌-科哇的），其中岗察的情况更是如此；而文都、道帏藏族

乡虽然不是纯牧业地区，但是传统上一直是半农半牧地区，依然需要依赖草场资源。 

 

图 1  夕昌科哇牧场外部势力环境示意图 
 

如前所述，夕昌-科哇互惠共同体的形成直接与资源竞争相联的外部势力环境有关，它们的

牧场与多个社区接壤，东南邻近甘肃夏河县甘加牧业乡，西南接黄南同仁县瓜什则牧业乡，西向

本县唯一牧业乡刚察，同时与本县的文都、道帏藏族乡相邻（如图所示）。前三个地方均是纯牧

业地区，形成连片的区域环绕着夕昌-科哇的牧场，草场资源相对有限，其中刚察的情况更是如

此；而文都、道帏藏族乡虽不是纯牧业地区，但传统上一直是半农半牧地区，仍需要依赖草场资

源。在藏区除了单纯经营畜牧业的牧民之外，多数农区居民也兼营畜牧业，因此草场作为生产资

料对所有农牧民都是有价值的，而草场不可能增长、扩大的特性注定了它具有稀缺的性质。然而

作为稀缺资源的草场由于存在边界的模糊性和管理的松散性等特性（洪源，2003），加上藏族传

统的畜群放养方式，极易引起越界放牧和恶意侵占，从而引发纠纷（扎洛，2007:32）。夕昌-科哇

的草场利用情况及这一区域的放牧模式，也不出这个例外，这导致互相之间发生草场纠纷、土地

争端，也使得夕昌和科哇天然地陷入一个草场资源竞争格局中，要面对外部强大的、大规模的竞

争对抗势力。因此，为了保护和利用 40 多万亩的草场，夕昌和科哇必须团结一致，只有这样才

能够保护好、管理好如此大面积的草场。 

夕昌和科哇有了共享财产，意味着一旦与周边的地区或村落发生土地争端、草场纠纷时，

二者必须站在同一立场上，或借调解的形式，或以直接参与的方式互相协作，争取和保护自己的

利益。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就草场保护和土地边界问题，夕昌和科哇与其他交界地方发生过诸多

纠纷和冲突，互相的交往和合作也此起彼伏式进行： 

a. 1986 年，道帏的宁巴村、多什则村与我们夕昌科哇之间发生了矛盾，那时我们死了 1

人，还是为了草场闹的矛盾。1997 年还是 1998 年，甘加因为草场纠纷打死我们科哇的两个

年轻人，而且下科哇村一户所有羊都被他们赶走了。矛盾经常发生，纠纷年年不断，他们是

纯牧区，草场小得很，我们是半农半牧区，但草场很大、牲畜少，所以他们来抢着吃，来抢

吃我们就不愿意，所以矛盾在所难免。（第 13 号受访者，70 岁，下科哇老干部，农民） 

b. 后来的夕昌和科哇有比较大的事情时，互相之间有慰问、帮助的传统。科哇很多时

候与其他地方发生矛盾，比如跟中库、道帏发生矛盾时，我们要去调解的。反过来，我们夕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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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和其他地方有矛盾的话，他们来调解和帮助。（第 6 号受访者，63 岁，夕昌麻日村原村干

部，农民） 

（三）公共生产场域的形成 

形成夕昌-科哇互惠共同体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催生了二者“公共生产场域”——公营牧场

的产生。公营牧场的形成，实现了共同体许多成员居处的聚合。这对族际交往有特殊意义，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原社区内清晰的居住地理边界、居住隔离。“有关种族-族群的许多参考文献都表

明，居住的隔离会加强亚文化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一种局限于族群内部互动的社会环境”

（Frank D.Bean and John P.Marcum, 2010：221）。相反，居住隔离的突破，将促进跨文化的社会

规范与跨族群互动的社会环境之生产。“居住格局可以反映一个族群所有成员（不分性别、年龄、

职业、教育等个人特征）在居住地点与另一个族群成员相互接触的机会”（马戎，2004a：400），

随着夕昌与科哇经营同一个牧场，二者的成员相互接触、互动的机会增多，交往更加频繁。同时，

这种经历也成为个体之间结“许乎”、“奥西”（好朋友、熟识者）关系的主要途径，互相学习语

言、放牧中的互相帮忙等交往也相伴而生。 

对于夕昌和科哇来讲，放牧既是一个发展生产的方式，又是一个保护草场的主要形式，调查

发现，为了保护牧场，应对周边牧区对本社区草场资源的侵占，夕昌-科哇配备许多牲畜在牧场

上放养，从事畜牧业的户数最多时达到 200 多户。而且，这些牧户在牧场上的驻扎有社区统一的

安排和管理，要求藏族、撒拉族牧户按一定比例交叉式居住，大多数牧户被安排住在邻近草场边

界的牧场上，如此，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草场。在社区统一管理下的公共生产场域中的生产

经验与交往，进一步铸牢了共同体成员的有机联合与团结，又在另一方面保证共同体的财产不受

外部对抗势力的侵害。这成为维持共同体的重要具体实践。 

 

三、族际互惠的文化与生态 

 

由于夕昌和科哇之间具有特殊的历史渊源，特殊的赖以交往的利益纽带，二者之间形成了不

同层面的特殊交往方式，这使得它们拥有其他地方难以存在的族际交往生态与文化。 

1．集体与个体层面的交往 

夕昌和科哇之间因为有了共同的草场，在经营牧场或者与周边地区发生草场纠纷、土地争端

的过程中，必然地会展开涉及公共事务的集体交往与互动，这作为互惠共同体维持与运行的主要

实践在上文已经做了介绍。而围绕公共事务的交往中衍生出来的其他层面的集体交往，也是共同

内整个族际交往生态的主要内容之一。夕昌和科哇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集体性交往，每当各方有

较大的宗教活动和仪式，或者大的建设项目，抑或遭遇各类天灾人祸等情况时，时常会互相来往、

交涉和协助，而且这些社区活动的来往中含有鲜明的人情、友谊、关怀成分，通过这种正式和非

正式的集体性交往，商议共同体面临的主要事务，加深共同内的社区感情，页培养了社区成员的

集体意识： 

a. 在集体方面，我们科哇夕昌有村的大活动的话，大家一起参加，比如说我们盖清真寺，

或者搞一个大的宗教活动，他们会来。夕昌的寺庙在 80 年代重建时，我们科哇人都去了。

再有每年的四月底，他们的寺庙里面有活动，开四月“默兰姆”（祈愿法会）时，我们的头

人们会上去参加，顺便共同开会协商、讨论有关草山的所有问题。这样，一有集体的大事和

活动，都要一起参加。这样的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仍然存在的。（第 13 号受访者，70

岁，下科哇村老干部，农民） 

b. 我们建成清真寺时，夕昌过来祝贺，夕昌的寺庙几年前竣工时，我们去祝贺，还送去

1 万元。去年我们科哇最有威望的教长做手术时，夕昌的干部们来看望，夕昌有特大事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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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上去慰问。去年夕昌一家遭到火灾，我们去慰问。这样的互相之间来往很多。（第

10 号受访者，69 岁，苏乎村老干部） 

在个体层面，正如循化地区普遍存在撒拉族与藏族个体之间的“许乎”、“奥西”“达尼希”

（好朋友、熟识者）关系一样（马成俊，2012：201-205；旦正才旦，2015：71-78），夕昌和科哇

的成员之间也同样存在这种交往。这种交往是在参与共同体公共事务、生产方式差异互补、公共

生产场域中的放牧经营中产生和发展的。而且，由于居住环境的封闭性和社会生活关系的紧密性，

不管是个体拥有的“许乎”数量上讲，还是从交往的密度、广度上讲，二者成员结交的程度明显

高于其他周边社区。深度的个体层面的结交，也成为了共同体成员互相连接的另一个主要纽带。 

    2．共赏与尊重 

作为有宗教信仰的两个群体，宗教仪式和规则在科哇与夕昌的族际交往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经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知道二者每一历史阶段的交往发展无不与宗教因素有千丝万缕的关

系。因此传统时代二者互动和交往中的规则和仪式通常以宗教的形式或尊重宗教的原则下进行

的，于是也就形成了两个群体所共同欣赏的一套文化规则和互动模式。夕昌和科哇的集体和个体

层面的交往都以尊重相互文化习俗为基点，特别是当互相之间的文化尊重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观

念，并以日常生活中自觉的外在行为出现时，一些尊重互相文化的感人画面展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时，我们对夕昌-科哇利益共同体内“族际交往文化”之特殊性将会产生更多的体会和感触，也

能够更深入理解二者的交往深度。关于这方面的实例有： 

a. 科哇和我们的关系至今都特别好。我小时候赶骡子、尕驴去白庄回来的路上，从嘉木

仓（今米牙亥村）开始要步行，哪怕是小孩也得步行，一直到过了科哇才可骑骡子。撒拉们

上来的时候，从麻日白塔那个地段开始，必须下马、骡子，然后牵着上来。主要是表示互相

尊重。（第 7 号受访者，67 岁，夕昌藏族，农民） 

b. 据老人们说，经过科哇那条街时，从下游到上游的路段必须下马，他们也到达麻日

白塔那段时，要下马然后走路，藏族也同样如此，互相尊重。（第 8 号受访者，56 岁，夕昌

藏族，农民） 

 3．跨越族群边界的认同 

个体族群认同的强弱程度，可以通过他对其他族群的态度和族际交往中的行为来加以衡量。

除了单向度的族群认同以外，族际交往还可以产生双向或多向的认同，即所谓的“族际认同”。

族际认同是我们用来衡量族际关系融洽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公共利益的深度体验和社区历

史记忆的共享，公共活动的参与和互相交往机会的增加，夕昌和科哇的成员之间有着强烈的互相

认同和互惠共同体意识，最为有趣的是，个体的社区身份认同和互惠共同体意识在某些情境中还

高于自己所归属的族群、宗教身份的认同，这一倾向往往与外界（超出共同体的范围）的某一群

体或个体。 

a. 如果我们夕昌人出去打工跟其他的撒拉发生了矛盾，科哇的撒拉们就会站在我们的立

场上护卫我们。前几年我们夕昌有一拨人到尕楞杰当修水库的时候，跟街子的撒拉人发生了

矛盾，于是我们科哇的撒拉们来维护我们，当时我们只有 20 多人，科哇撒拉人比较多。本

来在场的有很多藏族，有文都的、尕楞的、道帏的，但是后来，站在我们背后的却是科哇的

撒拉人。（第 1 号受访者，59 岁，夕昌藏族，农民） 

b. 有这么一个佳话：夕昌和科哇是“同父的儿子，同牛的皮子”。我们去其他的地方如

果洛、玉树等地打工，相比于藏族，科哇撒拉人对我们更好，也跟我们站在一起同一个立场

上说话做事。再比如，我们出去跟其他的回民回如大同的、民和的发生冲突时，科哇撒拉不

会站在那些回民的立场上，而是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别的不用说了，连我们跟周边的撒拉

村子有冲突，所有科哇撒拉人将会支持我们的。因为土地共用的原因，你看，他们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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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们！（第 6 号受访者，63 岁，夕昌藏族，农民） 

上述情境中夕昌-科哇成员的族际认同超越自己归属的族群身份、宗教身份认同（与外界的

同族群、同宗教群体接触时）的现象，引起我们对其成员身份认同的多重性、复杂性之思考。“不

同群体间通婚的比率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

的强度、群体相对规模、人口的异质性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的一个敏感的指标”（Simpson and Yinger, 

1985:296）。用族际通婚这个敏感指标来看夕昌-科哇互惠共同体内部的族群交往与认同，我们就

会发现互相之间存在着清晰的族群边界，根据社区记忆，夕昌藏族和科哇撒拉族之间从历史上到

现在从未发生过通婚现象（马成俊，2012:206；旦正才旦，2015：81-83）。但是，从社区认同上

讲，在与外部群体（不管是撒拉族还是藏族）接触、发生冲突时，二者的社区认同将提升到族群

认同之上。这种特殊现象可以揭示：其成员的每个认同类型都有它自己的基础，族群认同更多地

基于以宗教为核心的族群文化，而社区认同则更多地依赖于社区共同利益、交往历史记忆，以及

交往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社区族际交往文化等，共同体成员的这两种认同类型呈重合、并存的形态，

且根据不同的社会情景做出相应的转换。 

 

四、互惠共同体内族际交往的变迁 

 

自新世纪伊始，随着国家权力在草根社会的进一步扎根，其社会控制和管理能力的进一步提

升，夕昌-科哇与其他周边社区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关乎公共财产的草场纠纷和冲突，更不可能

发生如民国时期的那种大冲突。这意味着促进夕昌和科哇进一步合作、团结的外力从此得到削弱，

但是，夕昌和科哇之间形成互惠共同体的主要纽带——享有公共草场资源的利益关系从未发生过

变化，这一利益纽带的保持对二者间展开公共活动和族际交往产生着重要作用。不管处于哪个历

史时期，只要利益纽带不发生改变，这个作用将不会改变。因此，在如今的夕昌和科哇的族际交

往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一些传统时代的族际合作、团结的特征和影子。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夕

昌和科哇的共用草场上发现了新的资源——矿产；还有，夕昌和科哇共用牧场的心脏地带近来也

成为政府项目（建水库）之选点，公共土地财产所创造出来的新收益和与矿产公司、地方政府的

讨价还价，使得双方在新时期又在集体层面必须以合作和团结的方式来争取社区的最大利益。 

然而，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一利益纽带对二者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不同，因人们生产方式的转

变，此时的公共财产对社区生产生活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在过去，畜牧业是夕昌和科哇的重要生

产方式，尤其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强草场资源保护、占用草场、发展生产，进一步扩大了畜牧业

的规模，社区成员的生计对草场资源的依赖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

的生产方式从原来的农牧业逐渐转变为“农副兼营、牧业退缩”的方式，畜牧业在人们生活中的

重要地位大大降低，同样人们的生计对草场资源的依赖度也减弱，使夕昌-科哇共同草场资源的

收益逐步递减，或言今天的公共利益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了。这一

趋势显然降低了社区之间进行交往和互动的“动机”。在另一方向上，畜牧业的大规模缩小，直

接造成共同体成员公共生产场域的收缩和居住隔离之加剧。在过去，夕昌和科哇的成员在同一个

草场上一起放牧，放牧过程中相互结交“许乎”“奥西”关系，学习互相的语言，相互提供帮助

等等，而现在，除了极个别的家庭以外，基本上已弃牧。公共生产空间的消失，使与之相连的所

有个体之间的开展交往和互动失去了比较确定的客观条件，因而也降低了交往的机会和可能性。 

伴随着现代性的注入，夕昌和科哇传统上存在的族际交往文化、规则、仪式如路经对方神圣

宗教场所（夕昌麻日白塔、夕昌寺、科哇清真寺）时，以“下马”等方式表达尊重的民情习俗如

今已荡然无存。另外，与互惠共同体命运息息相关的社区历史和记忆，强化社区成员共同体意识

的“象征性话语”——“同父的儿子，同牛的皮子”及其背景知识等等，逐渐被今天的社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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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遗忘。共同体在长久的历史脉络中酝酿和培养出来的含有“人文”色彩的族际交往之文化，正

在趋于淡薄化。 

族际交往减少和族际交往文化的淡薄化，也与市场化带来的社区封闭性的被打破和个体流动

性的增长相关。由于共同体内族群生产方式的差异，二者具有不同的人员流动模式：夕昌藏族的

大部分成员更多地出去打工、挖虫草，而大部分科哇撒拉族则外出经营拉面经济，而且流向全国

各大城市和地区（甚至国外）。不管是从二者成员从事的职业上看还是从其流动的方向上看，都

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距”。这使得更多的夕昌-科哇成员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于原有的社区生活而

进入了外面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之中，并在外面的世界中又以不同的职业路径来开展属于自己的生

活，在客观上二者间形成了某种“社会距离”，减少了互相交往和互动的机会和可能。综上所述，

在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夕昌和科哇之间虽仍保留着传统族际交往的某些特征，但是互相交往的强

度、密度，以及整个社区族际交往的生态和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五、结语：一个扩展的讨论 

 

藏族和撒拉族是两个不论在宗教、文化、民族心理上，还是在客观居住格局上都有着相当差

异的民族，但是在传统的循化这个特殊区域空间中，这并不会影响两者互相之间的正常交往和互

动，撒拉族与藏族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结交“许乎”“达尼希”关系的现象，尤其是本文所讨论的

对象——夕昌藏族与科哇撒拉族之间，更十分出奇地形成了一个族际互惠共同体。这一族际互惠

共同体的产生，不但与二者相对封闭的居住空间、共享的历史经验和制度条件相关，最重要的是，

与周边社区的资源竞争及其中产生的互动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经济利益的共享不会变，维持并

巩固互惠共同体的纽带不会变，两者互相之间自始自终进行着不同类型、程度和积极互动和交往。

随着共同利益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角色和作用之变化，族际交往也发生变化。如前所述，所有这

些积极互动和交往，都又一个理解并尊重对方文化的前提，可以兼容和接纳的社会心里土壤。这

是本土族际互动经验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维度。 

科哇撒拉族与夕昌藏族之间在特定时空和社会情境下形成的族际互惠共同体，以及其中生成

的积极交往和互动，给我们显示了一个族际交往中的超越族群之思维，族群文化差异并没有成为

互相交往的障碍，或许是一个互相交往的亲和性因素，这样一种逻辑直接给我们的常识思维——

“族群性或差异意味着冲突和分裂”带来了冲击，亦从反向支持了李峻石在《何故为敌》中讨论

的“族群性并非冲突的原因”的论点。夕昌藏族与科哇撒拉族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超越自身

族群身份）保护共同利益、强调族际团结和“共同性”的行为逻辑，进一步显示出，“族群原则”

并不是多族群社会族际交往中唯一的原则，甚至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而与族群生存和

发展及其社区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成为族际交往与互动中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

族际可以实现联盟，同样，族内也可能出现矛盾和冲突，本研究探究的案例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最后，本研究的对象——夕昌藏族与科哇撒拉族在族际交往中形成的互惠共同体，可以维我

国族际关系研究提供一个颇具地方性特征的案例，亦从微观层面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具有多重边界

的族群之间有机团结何以可能的例证。这应当成为我国族际关系的“案例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这一族际互惠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原因社会情境和环境条件十分特殊，其中可以获得的族际交

往的经验和逻辑，并不能从实践层面直接推至其他社会或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难以从中得

出一些为现实族际和谐关系的构建有意义的启示。通过本案例的研究，我们得知，各民族共享文

化的构建，要有文化包容与尊重气候的塑造。最为根本的是，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享发展，

不失为促进我国族际关系和谐发展的主要思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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